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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公开

渝国资函〔2024〕188 号

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关于市六届人大二次会议第 1286号建议

办理情况的答复函

谭佳庆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协调解决渝西片区取水差异化定价等问题的

建议》（第 1286 号）收悉。经我委会同重庆水务环境集团、市水

投集团研究办理，现答复如下：

我委高度重视人大代表建议办理工作，收到建议后第一时间

将代表建议转发重庆水务环境集团和市水投集团，要求研究提出

初步处理意见。针对企业反馈的处理意见和面临的卡点难点问题，

2024 年 3 月 15 日下午，市国资委刘嘉熠副主任主持召开专题协

调会，市国资委规划发展处、重庆水务环境集团、市水投集团相

关负责人参会，研究提出了“搁置争议，尽快供水”的解决意见。

会后，市国资委督促两家企业及所属子公司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

公司和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就协议内容多次磋商，解决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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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要分歧，就水厂投运相关问题达成一致意见，于 2024 年 4 月

17日签署了《合川城区饮用水第二水源水厂供用水临时合同》。

一、关于合川第二水源水厂投运问题

根据两家企业的协议，第二水源水厂已于 4 月 17 日正式投

运，开始供水。

二、关于差异化解决原水水价和保底水量问题

1.关于水价问题。2021年 4 月 3日，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游

贤勇按照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指示组织召开专题会议，研究合川城

区第二水源（即合川区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分散区域工程）建设

有关问题，会议明确供水水价按照《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运管机

制》执行，实行“六个统一”，市政府分管副市长对会议建议事项

予以认可。2021 年 9 月 29 日，市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印发渝

西水资源配置工程投融资方案和运行管理机制的通知》，通知中明

确渝西水资源配置工程供水区域实行统一、单一的原水水价，有

关区无论扬程高低、设计（或计划）用水量大小，均执行一个水

价。因此，此次两家企业根据前述会议和通知精神，协议在合同

有效期内，原水水费按 0.95 元/吨（含水资源费）执行。

2.关于保底水量问题。为使第二水源水厂尽快投用，根据市

国资委刘嘉熠副主任协调会明确的“搁置争议，尽快供水”的解

决意见，此次两家企业签订的协议，未设置保底水量。此后，两

家企业将根据水厂供水量、运行成本等就供水量问题进行友好协

商，同时，市国资委将做好相关协调工作，确保水厂正常运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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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关于实事求是解决前期费用问题

第二水源水厂前期二类费用问题，目前西部水资源开发有限

公司和合川区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还存在较大分歧。鉴于当务之

急是解决供水问题，且费用分担问题属两家企业之间市场经营行

为所产生的问题分歧，后续，市国资委将督促两家企业根据市场

化原则进行磋商，在严格审计的基础上进行合理分摊。

此答复函已经曾菁华主任审签。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，

请及时通过人大代表全渝通应用“代表议案建议功能模块”进行

评价。

重庆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

2024年 4月 1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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